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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

第 4屆 109年第 3次委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(星期五)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部 301 會議室(臺北市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3 樓) 

議程： 

一、 主席致詞 

二、 議程確認 

三、 請參閱並確認上(第 2)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四、 上(第 2)次及歷次委員會議決議(定)事項辦理情形及

重要業務報告 

五、 討論事項 

(一) 110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架構

及原則(草案) 

(二) 110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程序

(草案)

(三) 有關健保署針對免疫療法中「胃腺癌」與「晚期肝

細胞癌」免疫新藥，以療效不佳而停止健保給付申

請案，專業醫師提出該理由並不具合理性，也違反

健保會總額協商，建議該署應立即恢復給付「晚期

肝細胞癌」和「胃腺癌」免疫新藥，以維病友用藥

權益案

六、 報告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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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中央健康保險署「109年 4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

執行報告」 

(二) 有關牙醫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之具體規劃(含確

保院所全面符合感染管制之執行方式與管理機制) 

七、 臨時動議 


	(本部政策廣告)長照1966
	第4屆109年第3次委員會議議程

